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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过往“全能治理”

的基础不断消解，“人人参与”“全民治理”成为中国

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样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

这一论断为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确立了新的目标和方

向，即保持治理秩序和治理活力的动态平衡。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体育治理的活力和秩序

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其中居民是保证有机统一的核

心要素［2］。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明了社区居民参与

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城

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

督的实效”［3］。

在构建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社区体育治理共同

体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是根本的动力源泉。但在

实际的操作层面，让居民有组织地参与社区体育治

理却“困难重重”。城市社区居民由于缺乏“血缘”

和“业缘”关系的联结导致相互之间的情感关系网

络并不牢固，且相较于交通、安全、卫生等问题，社区

体育并非关乎居民社区生活的核心问题，居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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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治理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而且社区体育治

理属于社区公益事业，在缺乏足够报酬和奖励的情

况下也很难让居民抛开工作和家庭事务去服务大

众［4］。那么，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真

正动机是什么？在当下“生人社会”和“公众冷漠”

的环境下，如何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居民参与，进而

实现社区体育自治的根本目标？

1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1.1　文献回顾

居民参与是实现社区体育自治目标的核心要

素，也是构建社区体育多元共治格局的重要主体［5］。

目前关于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日趋丰

富，视角也较为多元化。就早期研究而言，主要是

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形成了社会中心主义取向的

公民参与说和国家中心主义取向的群众参与说。前

者反对个人主义，强调居民应该更多参与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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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集体利益［6］，后者则主张通过党政体制优化（如

“放权让利”改革、执政能力建设）强化国家对居民

的统筹和动员能力［7］。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中心

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取向逐渐形成了“国家—社

会”的解释范式。有学者认为“国家—社会”的解释

范式忽略了治理逻辑的多样化和国家内部的分化，

因此对于居民社区治理参与也逐渐由结构主义视角

转向了行为主义视角［8］，产生了“积极群体说”“理

性选择说”等分析框架。综合既有研究，居民社区

体育治理参与主要涉及 3 种理论视角：理性选择论、

社会控制论和利益嵌套论。

基于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选择

论”认为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是居民计算参与成

本和参与回报之后所做出的理性选择［9］。其主张通

过加强利益联系来强化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动

机。在现代社会中，正式的政治参与已经逐渐退出

历史的舞台，围绕居民个体利益诉求所构建的社区

体育治理体系才是推动社区体育治理改革的重要推

动力［10］。不可否认，利益满足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

的一个重要动机，但是在社区体育治理领域中，几乎

所有的社区都不会给予居民参与者足够的经济报

酬。尤其是作为一种公益性活动，“理性选择视角”

很难解释为何在没有经济报酬的情况下仍然有居民

参与到社区体育治理活动之中［11］。而且也很难解

释为何社区体育治理中会出现大量的“志愿者”和

“能人群体”。

基于宏观结构理论的“社会控制论”强调国家

控制力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的制约，鼓励居民参与

社区体育治理并非向居民赋权抑或对传统的政府

主导治理模式进行制衡，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

众对于国家政权体制和治理模式的认同［12］。国家

现行的治理政策为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提供了

合法性身份，政策支持让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成为可

能［13］。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也为

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提供了便捷，降低了居民参

与的成本［14］。但是在现实情境中，单纯强调国家政

策或者社会技术的进步让居民参与了公共性的社区

体育治理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马克思指出“人们

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5］。其

实，过往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的“抗争性参与”和

“弱参与”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社区事务和个人利

益（尤其是私利）之间的非平衡状态［16］。当下，很多

社区居民并没有足够的社区归属感，利益关联性导

致大多数居民更加关注与自己需求存在紧密联系的

生活事务，对于整治活动和社区公益并没有表现出

足够的关心［17］。可见，社会控制论在当前中国城市

社区体育治理的实践中还难以具有足够的解释力。

针对社区事务中“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张力，

有学者提出了“利益嵌套论”，希望通过缓解公私利

益冲突来实现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在社区体育

治理中，要推动“社区体育公益”与“居民体育个益”

之间的相互嵌套，或者实现后者对前者的吸纳和超

越［18］。杜晔等［19］认为社区事务中“公”可包容己所

欲之“私”，同时也可凭借公益的社会性来抑制利己

主义产生。虽然同前两个理论学说相比，利益嵌套

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区体育治理中的公私利益之

间的冲突，但是也有着特有的局限性。在社区体育

事务中，公共利益并不是每个居民私人利益的简单

叠加，也并非对居民私人利益的完全覆盖［20］，新闻

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合法进行广场舞练习却仍有扰

民举报”的案例正是这一现象的直观表现，因此简

单的嵌套很容易演化成强制性的吸纳。况且即使现

实中存在嵌套的可能，如何实现“公益”与“私益”的

嵌套，或者说居民在看重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如何与

社区进行利益交换，其中的机制和逻辑并没有被解

释清楚，在实践中很难落地。

总体而言，当下中国城市社区体育治理中实现

居民的参与动员还存在多重困难。第一，无论是何

种理论视角，居民利益需求的满足是参与社区体育

治理的前提，但是现实情境下社区或者居民并非一

个抽象的整体，居民的需求利益是多元化的，最大的

问题是很多社区仍然无法找到一种理想的途径来同

时满足居民的多重利益，这也是单一视角下分析社

区体育治理参与问题所具有的局限性。第二，在社

区大环境中，个人或者家庭的“私益”往往并不能够

通过“自给自足”和“单打独斗”来实现，个人的溢出

需求需要依靠组织化的方式来推动资源整合，实现

利益获取［21］。那么社区体育治理中如何实现从个

人参与、到集体参与再到组织化参与的动态演进，过

往的理论视角也并未诠释。第三，在中国社区体育

治理中，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协同共治”，但是居民

对社区体育事务的冷漠态度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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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也不相信居民能够在社区体育治理中发挥

有力作用，这种“双向消极困境”如何破解也是上述

3 种理论的局限所在。那么，在当下社区“一维公益”

与居民“多维私益”之间存在张力的情况下，实现居

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机制与路径是什么？通过这

种机制的讨论，又能对社区体育治理居民参与的主

流理论形成怎样的推进？

1.2　分析框架

研究着眼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在反思既有理

论无法充分解释多重利益整合机制的局限性基础

上，深入分析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如何实

现自身利益和社区公共利益之间的均衡，进而产生

治理行为的机制。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交往活动受到交往过程中能够获得的报酬和

激励所支配，因此所有类型的社会交往归根结底都

是一种社会性的交换［22］。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假设，

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社区体育治理，居民参与也需

要实现一种等值交换，即能够通过自身的参与行为

获得某种形式上的报酬［23］。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

理需要居民和社区在报酬层面实现等值交换，因此

了解居民获得报酬的类型与程度是明确参与机制的

关键。在社会交换理论看来，个体在交换过程中所

能够获得的报酬可以分为内在报酬和外在报酬［24］。

外在报酬是指在社会交往关系之外所获得的收益，

如财务、名望、权力等；内在报酬则是指社会交往关

系本身的收益，如认可、兴趣、尊重等。在此基础上，

社会交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基于外在报酬为

目的的社会交换，交换者往往以交换过程本身作为

交往目的；二是基于内在报酬的社会交换，交换者

往往希望通过这种交换来实现更长远的目标；三是

兼而有之的混合交换。

按照社会交换理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是

通过交换行为获得了外部报酬和内部报酬，并与其

他治理主体实现了多方“共益”。基于社会交换理

论的“报酬—交换—行动”的分析框架能够一定程

度上解释居民公共行为参与的逻辑和机制问题，但

是其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本土适用性。事实上，

我国早期的居民公共决策和治理参与研究主要依托

于西方治理理论，这就导致了在“西方—中国”的比

较研究上，以西方理论为引领的研究方式仍然支配

着中国基层治理问题研究，影响着对中国居民参与

社区体育治理的意识和认知判断。在中国基层社

会，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交换报酬因素——人情或

面子。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样式就是人情，也就是

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和儒家伦理的规范下发展出来的

一种带有社会交换性的社会行为［25］。更为特殊的

是，在中国的社会交往中，人情的交换并不是简单地

以获取直接报酬为目的，而是通过“人情世故交换”

来实现一种双方说不清、道不明、欠不完、还不清的

长久交往关系，这种关系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是

无法忽略的［26］。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

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

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

护［27］。由此可见，将社会交换作为诠释社区体育治

理居民参与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是具有适用性的，

但是如果将居民介入社区体育治理的动力仅仅局限

于“金钱、权力与兴趣”，很容易造成对中国基层社

会“人情世故”和“责任观念”的忽视。而如果将中

国居民介入社区治理的交换行为局限于某一个维

度，则不可避免地遮蔽居民群体在治理实践中的复

杂心理与多重关系。在此意义上，回归居民本身的

诉求和行为认知，在充分尊重居民主体意愿的基础

上来分析其社区体育治理参与行为，在传统社会交

换理论的“外在—内在”二维分析框架之外，尚需分

析和考量“面子”“责任”“认同”等因素。

综上所述，结合社会交换理论以及中国基层社

会交往所具有的特殊性，研究提出城市居民参与社

区体育治理的分析框架（图 1）。

2　案例简介与资料收集

H 社区是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的大型居住

区，占地面积约为 0.8 km2，下辖 3 个小区，共计 5 818

户，常住居民 2 万余人。H 社区的居民结构较为复

杂，包括 L 企业职工及家属、周边工业园区的外来租

户和商品房业主 3 个类别，不同居民在体育需求上

存在较大差异，经常因为体育场地挤占、活动组织不

足等原因与社区产生纠纷。2023 年 3 月，H 社区党

支部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文简称“两委”）

在上级政府和街道的指导下决心彻底整改混乱的社

区体育现状，决心借助第三方的协助成立社区居民

自治组织，逐步实现社区体育自治。在这一目标指

引下，H 社区开始了长达 1 年的社区体育自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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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积极回应社区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吸收骨干分

子进入社区体育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之中，并利

用体育骨干分子引导更多的居民实现了社区体育治

理的参与，构建起了以社区“两委”为领导，以骨干

分子为抓手，以社区体育自治组织、志愿者服务团

队、居民小组等组织为载体的社区体育自治体系，实

现了社区体育治理的提质增效。

研究团队于 2024 年 3—11 月进入 H 社区进行

了为期 8 个月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资料收集

主要来自 3 个方面：第一，半结构访谈。与居委会负

责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体育“自管会”工

作人员、社区业主代表等共计 12 人进行了 3 轮次的

访谈，形成了 1 万余字的访谈材料。第二，焦点小组

访谈。与 5 名 H 社区“体育自管会”成员进行了 2 次

“社区体育治理参与体验”焦点小组访谈。第三，参

与式观察。对社区体育“自管会”成立大会、社区体

育多方联席会议、“唐久杯”社区广场舞团体赛、“卡

尔美杯”社区健步走比赛等多项社区体育会议和活

动进行了观摩和记录。

3　多重报酬中的平等交换：H社区居民的治理参与

实践

3.1　“拿报酬”与“给权力”：外在报酬下H社区居

民的个体化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中资源分配的属性本身比较弱，

居民能够获得的资源分配更多是一种精神资源，而

非常规意义上的物质资源［28］。就实际情况而言，个

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往往是从一种可以预期的外

在报酬作为起点的，而且多种报酬的集合才是个体

长期从事稳定交换的根本原因［29］。H 社区在动员

居民参与的初期为其提供了关键性的物质资源和服

务，同时给予了居民公共体育事务决策权力。值得

注意的是，社区在治理实践中为居民所提供的外在

报酬是带有极强“垄断性”的，其在其他领域无法获

得，这些带有“垄断性”的外在报酬是居民和社区形

成新型权力关系的根本动因。

第一，拿报酬。社区作为一个相对有限的生活

场域，客观上是存在公共利益的，但是不同居民群体

对于这种公共利益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H 社区虽

然在卫生、公共管理、居民邻里关系、文艺活动等多

个领域都成立了相应的居民自组织群体，但是在具

体实践中这些自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依然

需要社区来提供。就社区“两委”的角度而言，社区

居民是推动社区体育治理实践的重要主体方，因此

会通过资源供给和服务保障来确保其更好地生存和

发展。因此，H 社区“两委”在社区党群中心为首批

参与治理实践的居民提供了一间日常办公场所，并

配置相应的办公设施，并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

参与办公的骨干分子发放工作津贴。在参与治理的

居民代表倡议下，社区也为广大居民增置了足球、篮

球、跳绳、羽毛球拍等常用的体育健身设施，并统一

交由居民代表进行管理。就物质资源的角度而言，

上述办公设备和体育设施并不罕见，但这些资源是

自组织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根本保障，且资源的供给

图1　城市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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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只能是社区，这种带有“垄断性”的资源配置方式

让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居民对社区的依赖性不断增

强。对此，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 K 大爷也有着自己

的理解：“如果没有社区支持，我们也是‘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社区让我们出来为大家服务，我们不

能空手干活啊，社区给了我们工资，也让我们有了办

公的地方，我们就给人家好好干，不能让人戳脊梁

骨。”（访谈记录 20240518）

按照社会交换理论，如果交换一方能够从另一

方获得他们无法从其他地方能够获得的物质资源

与服务，那么前者对于后者的感激和依赖会更加强

烈［30］。显然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居民在获得办公

场所、办公薪酬、办公资格的情况下，更希望与社区

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从而为自己赢得更多资源和

服务，这正是依托于外在报酬交换而产生的居民动

员和激励效果。

第二，给权力。社区体育治理面向的是全体居

民，其所提供的体育场地设施、赛事组织服务以及其

他各类社区体育活动让居民在体育领域有了更多的

集体利益。但是社区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事务也具有

非迫切性的特点，如居民往往不会因为社区缺乏必

要的锻炼场地和器材而感到无法正常生活。社区

文体休闲活动是一种被激发的需求［31］，只有在具备

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社区居民的体育需

求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诱导和激励，如果失去参与

公共体育事务的途径，这种动机往往会被居民隐藏

起来，无法产生对应的参与行为。由此，H 社区居委

会给予了居民群体多元化的诉求表达渠道，如2023

年底在社区各个楼宇设置的留言板、2024 年初成立

的居民业务微信群以及社区微信公众号留言板等，

居民都能够在上述途径中表达自己的体育利益诉

求。正如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J 先生所言：“老百姓

不是不愿意参与集体的事情，而是没有渠道，大家也

不好意思。你给他们提供途径，大家也愿意让社区

越来越好。H 社区不管大事小事，关系的都是老百

姓的利益，就得让老百姓说了算。我们就是在社区

按一个健身器，也得问问大家的意见。”（访谈记录

20240712）

诉求表达渠道的畅通为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

创造了一个基础性的条件。而且为了保证大家能

够积极地建言献策，所有的表达渠道都取消了实名

制的要求，打消了大家提意见的后顾之忧。而作为

居民权益的关注者，体育骨干、楼长、志愿者团队成

员等都非常看重这种建言献策的权力。自2024 年 3

月开始，社区每个月都会召集居民代表召开社区体

育治理多方联席会议，参与会议的社区骨干有了更

强的主人翁意识，他们以一种自主的公民身份为了

社区公共体育利益积极行动，引导和动员更多的居

民参与到体育事务的决策中，为居民体育自治创造

了理想条件。正如社区骨干 F 大姐所言：“居委会每

个月都召集我们几个骨干开会，让我们做调研、拿

主意，做调研我们可以，毕竟我们也是居民的代表，

但是让我们拿主意有点出乎意料。但是我们的意

见社区基本上都会采纳，每办成一件事我们骨干们

就感到十分骄傲，毕竟是我们的努力！”（访谈记录

20241005）

3.2　“还人情”与“给面子”：人情报酬下H社区居

民的集体化参与

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讲的是

彼此之间的关系，利益反而是这种“关系”的副产

品，物质权力报酬在中国人看来可以拒绝，但是“关

系报酬”牵扯的是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和恩情联

系，在中国老百姓看来是难以拒绝的［32］。

第一，还人情。在中国情理社会中，人情具有封

闭性的特点，是在一种“欠”和“报”的过程中获得关

系报酬［33］。人情关系的存在让社区交换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经济交换，人情的出现让交换双方有了

一种凌驾于物质基础之上的义务，不交换或者过快

地结束交换关系都可能被看作是不恰当的行为［34］。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情交换中“欠”与“报”

并不是强调如何结束交换，而是强调如何通过人情

来构建持久稳定的交换关系。同传统的单位制社区

和农村社区不同，H 社区居民之间群体结构的复杂

性让大多数居民参与公共体育事务的积极性有所

降低，虽然通过赋予物质报酬和决策权力吸引了部

分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但是这种外在报酬对于

大多数居民而言并不是必需的，甚至是“微不足道”

的。基于此，H 社区委员会通过主打“人情牌”来吸

纳更多的居民骨干。正如社区党员代表，原 J 厂厂

长的 P 大爷所言：“我是原来厂里的老领导，现在小

区好多人包括他们的父辈都在我手下干过事情，我

这个人呢不讲私情，工作的时候就是一心一意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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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服务，谁家有困难我都是第一个帮忙，大家认同我

的工作，我出来让他们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

是不会拒绝的。”（访谈提纲 20240805）

就社区角度而言，为了尽可能动员社区内更多

的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实践，社区也经常会赠送

一些小礼物给居民，对于居民提出的相关要求，也尽

力满足。虽然这些工作更多是社区刻意为之，但是

让很多居民都觉着是亏欠了社区的人情，也希望通

过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来支持社区的工作。其实

社区也考虑过这些付出是否会获得回报，但是在中

国传统社会道德秩序中，“知恩不图报”者往往会遭

到大家的排挤，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中

“寸步难行”。结果也正如社区所愿，在这种交换关

系中，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体育治理之中。

第二，给面子。在中国社会，人情与面子之间往

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时多做人情就是多给面子，

少做人情就是少给面子。但是与人情不同，面子更

多指向了社会地位，而非简单的“欠和报”的关系。

面子是中国社会关系所孕育而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

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交往以及

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状态、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35］。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面子”之所以能够对自身的

心理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实质上是将“面子”看

作是借助外界评价来判断自身价值的重要工具［36］。

在 H 社区，很多骨干分子都是退休群体，这些已经脱

离了原有工作岗位的老年居民通过社区体育服务工

作的参与焕发了“职业第二春”，尤其是大家表现出

的尊重和社区给予的荣誉性奖励让其获得了更多的

“面子”，“有用者”身份也得到了强化。如社区业主

K 大姐所言：“退休了单位不用我们了，女儿嫁到外

地也不用我管，我是彻底被淘汰了，谁知道社区还想

着我。下个月消夏广场舞展演赵主任让我组织小区

的人参加。本来以为大家不太愿意，没想到都买我

的面子，该训练训练，几乎连个迟到的都没有！”（访

谈记录 20240715）

在 H 社区，很多老年居民热衷于社区体育服务

工作，成为诸多学者在政治学中所提出的“积极的

少数人”。这种社区体育参与积极分子的角色认同

是在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不

断获得他人有效评判来完成的。H 社区很多体育活

动的组织工作、体育活动的宣传和引导工作以及体

育锻炼纠纷的协调工作都是由老年居民来完成，这

些事情让社区和其他居民给予了老年居民更多的认

可和赞许。对于 H 社区的老年居民而言，这些关乎

自身评价的“面子”已经深深烙印在了个体的行动

逻辑之中，“面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报酬成功地

实现了老年居民“社会有用者”的角色认同。他们

在有生之年所做出的微薄贡献让其他社区居民享受

到了更多的社区体育福利，这种角色不仅让老年居

民在社区体育活动中保持更加积极和持久的主动

性，也推动了其再社会化的实现。

3.3　“塑认同”与“担责任”：内在报酬下H社区居

民的组织化参与

第一，塑认同。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有效的

社区认同能够强化居民之间的社区集体归属感，强

化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从而培育和提升居民的社

区公共性，这就让居民的治理参与有了重要的内在

推动力。在 H 社区，居委会一直希望能够依托居民

成立社区体育自治委员会，逐渐实现社区体育的目

标。但是经过外在报酬和人情报酬为基础的社会交

换之后，虽然更多的社区骨干能够参与进来，但是由

于缺乏组织化的运作，让治理工作已经表现出零散

化和碎片化的特点。针对此，社区居委会希望通过

一种新的交换方式让参与的居民能够形成一种群体

认同感，为后续的组织建设创造条件，而“交往”就

进入了社区居委会的视野之中。

在城市社区中，居民相互之间由于缺乏业缘和

血缘联结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网络，H 社区作为

新建社区也呈现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特征。但

是居民被有效动员之后，相互之间频繁的社会交往

让彼此重新感受到了“熟人社会”的一面，H 社区的

居民在治理和协商的过程中实现了频繁的人际交

往，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朋友圈”和“社交

圈”，一些居民本身对治理工作心存疑虑，但是在参

与集体活动之后发现，大家都是抱着一颗热情的心

参与到了社区建设工作之中，大家通过体育结识在

一起，在服务社区的同时还能够彼此相伴共同参与

体育活动，重塑了社区居民的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

如在 2024 年年底社区举办了太极拳个人展演活动，

活动规模较小，社区将活动的组织工作完全交给了

居民代表和体育骨干，这些组织者在完成比赛组织

任务之后，相互之间自发进行太极拳“比拼”。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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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会友，找到“志趣相投”之人，共同为社区体育

发展做贡献的动力也更足了。如社区业主L 大爷所

言：“H 社区的老年人比较多，但是因为在这里谁也

不认识，就想通过社区找几个一块玩玩的老伙计，谁

知道社区里有这么多老年人都喜欢打拳。现在每天

和几个老伙计在一块打打拳、聊聊天，我们虽是老

人，但是为社区服务我们还是能尽一点力的。”（访

谈记录 20240813）

在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极大地缩

减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居民的空虚感也更多源自这

种交往的缺失［37］。通过参与式治理，不仅强化了社

区居民自身的社会交往，同时也结交了更多志同道

合的人并组成了小的社会共同体，获得了精神支持

和归属感，这种内在报酬进一步提升了其后续同其

他骨干集体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动力，为自治组织

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第二，担责任。参与社区体育治理并非居民单

一方向的实践行动，而是政府与社会在社区体育治

理层面的有效互动。仅仅依靠居民自发进行参与往

往是零散化和偶发性的，无法形成一种常态化的治

理机制。H 社区居委会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认为

目前实现社区体育自治已经有了一定的人员基础，

居民也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集体，但是这种集体功

能的发挥不能简单地进行个人行为的叠加，而是要

通过相互之间的行动一致性来实现“1+1 ＞ 2”的效

果。由此，H 社区在政府放权赋能的基础上，对参与

社区体育治理的居民群体实施了有效的组织化改

造，将原本零散化的参与式治理行为逐渐整合成为

制度化的治理机制。为了构建制度化的社区体育参

与式治理机制，在居委会和体育社会组织的帮助下

举行了社区体育“自管会”的构建，大多数居民都参

与了“自管会”成员的投票选举活动，“自管会”下设

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一名，委员 5 名。自此，

由 7 名居民组成的社区体育“自管会”正式成立。“自

管会”的成立，关键在于居委会通过一种“责任”的

交换让居民获得了有效的社会赞同，这种责任被看

作是对居民的一种特殊尊重。正如“自管会”主任

M 大爷所言：“社区选择我做这个主任，真的是对我

的一种肯定，我肩膀上有了责任，社区认可我，我也

不会辜负社区。我这个岁数集体认为我还有用，我

一定也不含糊。”（访谈提纲 20240901）

就社会心理学而言，社会赞同是个人价值观念

重塑的重要来源［38］。H 社区积极参与体育治理的部

分居民被选为社区自管会的领导和委员，是具有稀

缺性的“高级地位”，这种“高级地位”的获取表现为

一种责任，也被看作是一种对“稀缺性”的认同和赞

许，在双方的社会交换中表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内

在报酬。

在“自管会”成立之后，社区体育参与式治理有

了明确的组织载体，但是组织运作需要有明确的责

权边界，组织赋权也需要对组织功能和组织性质进

行明确的定位，这是保证组织行为规范化和制度化

的前提，在这一方面 H 社区同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在“自管会”成立之后，居委会和“自管会”成员首先

就组织性质进行了明确定位，即群众性自治组织，主

要任务就是协助居委会和体育社会组织进行社区公

共体育事务的管理和运营工作，要充分发挥“到位

不缺位、补位不越位”的作用，并不是对原有治理主

体的替代。在明确组织性质之后，通过多方协商也

确定了“自管会”的权力，包括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

管理、社区经营性体育场馆的收费、社区体育项目运

作的监督等。

在明确责权边界之后，“自管会”的运作还需要

一定的组织支撑。为了更好地支持 H 社区体育“自

管会”的工作，社区所在的 T 街道作为主管单位对其

进行了正式的备案，同时推荐其加入了太原市社区

自治协会。在获得政府认可之后，“自管会”获得了

体育、财政、公安、民政等多个部门的扶持，也能够及

时地与其他社区共享体育治理方面的资源。更为重

要的是，在与街道和当地政府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

之后，“自管会”所反映的各类居民体育需求和建议

受到了上级部门更多的重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

供需信息渠道更加畅通，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区体

育治理的效率。与此同时，在制度构建层面，居委会

与“自管会”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如“自管会”月例会

制度、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自管会”定期调研与

信息整合制度等，通过制度构建实现了多方治理主

体的有效协同。结合 H 社区的治理经验来看，在通

过责任赋予居民足够的社会赞同之后，交换行为的

产生让居民实现了组织化的改造。但是这并没有意

味着交换的结束，反而居委会还通过政府资格认定、

制度建设等将社区赋予骨干群体的“稀缺性地位”



李晓栋 . 社会交换：城市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 H 社区的案例分析

·35·

进一步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将这种社会赞同的程度

进行了强化，让交换行为更加稳固，从而带动了居民

治理责任感的提升。正如“自管会”副主任 H 先生

所言：“社区给我们自管会在政府进行了备案，相关

的制度也出台了，我们真是没有‘退路’了，这么大

的责任我们只能好好干，没有别的选择。”（访谈记

录：20240904）

在组织化改造完成之后，H 社区居委会认识到

居民最初是基于一种外在报酬和人情报酬的作用被

组织和动员的，但是持续性的参与式治理必须建立

在一种能力提升和有效激励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

能力建设就是专业化的培训，H 社区联合上级街道

邀请了 C 市内两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与社会体育专

业的专家学者亲自到社区为相关人员进行授课和培

训，并针对培训内容设置了相应的测试方法，保证

所有“自管会”人员都能够完成测试。同时围绕能

力建设问题出台了《“自管会”人员选拔任用制度》

《“自管会”人员年度考核制度》等多项制度，力求通

过制度约束来督促相关人员主动进行能力提升。在

约束的同时，居委会也在采纳“自管会”成员意见的

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激励机制，每年对居民满

意且考核成绩优秀的“自管会”成员进行相应的奖

励。这意味着在组织化改造之后的交换行为中，社

区给予骨干分子的仍然是包含物质、荣誉、赞同等在

内的混合报酬。虽然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但是荣

誉称号作为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奖励措施，能

够受到社区居民更多的尊敬和信任，对于热心参与

社区公益事业的“自管会”成员本身就是一种莫大

的激励，这是一般物质奖励所不具备的激励效果。

4　社会交换情境下城市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

策略

无论是 H 社区还是其他也有过类似社会交换机

制的社区，在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过程中并非

一帆风顺，交换双方也会时常因为“报酬失衡”的问

题而导致治理遭遇梗阻。

4.1　在外在报酬赋予上要“多方筹措，量力而行”

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给予参与社区治理居民的

外在报酬涉及治理经费的问题。目前，很多社区也

尝试过通过物质报酬的方式来吸纳更多的居民参与

社区体育治理，但是大多数城市社区的治理经费都

来自政府的“项目金”，而项目金的预算和使用有着

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在社区体育领域，在经费有限的

情况下对于劳务费用的支出也有着严格的限制。不

仅给社区带来了较大的财政负担，一旦这种报酬停

止，也容易打击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针对此，社区在

派发居民报酬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量力而行”的

原则，要结合社区现有的经费资源条件来设置特定

的报酬数额，同时要丰富社区体育治理经费来源途

径。因此，将社会资本纳入治理经费是解决这一问

题的根本路径，即要做到“多方筹措”。一方面，社

区居委会或者街道可以通过人情报酬和关系报酬积

极动员社区的企业家业主或者社区周边的个体工

商户对社区体育治理进行赞助，其中可以是经费赞

助，也可以是事务赞助。在笔者走访的一些社区，每

年可以收到的各类体育治理赞助金额就超过了 1 万

元。而且一些社区体育活动所需要的各类体育设

施、饮用水、生活奖品等也都由社区周边的各类商家

赞助，极大地解决了治理经费问题，减轻了外在报酬

的支付压力，这种做法对于大多数社区而言都具有

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一些“单位制社

区”和“农村回迁社区”也可以向所属单位或者村委

会申请一定数额的治理基金，虽然这种治理基金数

额通常不会太多，但是也足以解决部分参与体育治

理居民的劳务发放问题。

在筹集资金之后，就需要针对实际情况“量力

而行”。在依托政府项目获得治理资金的社区，要

围绕政府派发的经费数额来酌情给予居民相应的报

酬。如果本年度政府派发的项目金数额较多，且社

区也能够通过多方渠道来及时吸收一些社会性的赞

助，则可以适当地增加参与治理居民的报酬数额。

如果本年度的项目基金数额较少，则适当地需要缩

减报酬数额。外在报酬赋予也要结合骨干的实际治

理能力“量才而发”，要能够体现出不同骨干之间的

报酬差异性，能够通过这种差异化分配来实现居民

权力和资源关系的重组，并通过重组实现居民参与

治理的二次动员。

4.2　在人情报酬上实现“以情为本”到“以能为本”

的过渡

在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人情与面子很难持久性

地维持相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急需社区体育治

理模式转型的需求下，实质性的能力参与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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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单纯依靠人情与面子很容易导致治理过程中

的“权力寻租”，破坏治理的公平性［39］。因此社区在

通过人情实现骨干纳入的情况下，也及时地丰富报

酬内容，通过物质报酬基于骨干基本利益诉求的达

成，之后再通过认同和责任赋予来使其能够摆脱人

情面子的“束缚”，通过更为正式的行为逻辑来参与

治理实践，让人情参与转变为能力参与，切实发挥社

区居民治理参与的效用。体育参与需要以一定的专

业知识技能为基础，同样社区体育治理也需要具备

相应的治理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对社区体育

的了解和认识，更包含着良好的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因此对于参与社区体育

治理居民的选拔和吸收不仅需要态度上的积极，更

需要能力上的满足。随着体育治理实践的深入，应

针对参与体育治理的社区居民形成相应的考核评价

机制，其中既包含活动参与数量、居民满意度、服务

居民覆盖范围等量化指标，也包含居委会成员和居

民代表评价的定性指标，并每年针对参与社区体育

治理的居民进行考核，考核成绩较好的会适当地增

加报酬给予奖励，而考核成绩不合格者则中止与其

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合作。这种简单的考核让原本

“以情为主”吸纳逐渐过渡为“以能为主”的保留，社

区体育自治力量和自治能力也自然会得到提升。

4.3　在内在报酬上要“赋责”与“赋能”并举

作为“业余”群体，在被赋予责任的同时，也可

能因能力无法履行责任，这是导致社区体育居民自

治无法持久的一个根本原因。针对此，提升能力是

保证居民自治的重要路径。社区可以采取治理能力

培训和专业讲座等活动，在责任赋予基础之上实现

居民治理能力的提升。在中国的基层社区，老百姓

在公共事务上的“淡漠”往往让社区忽略了能力上

的瓶颈［40］。若态度是居民介入社区体育治理的“门

槛”，能力则是维持整个治理活动的“钥匙”。因此，

社区对于居民的能力培训和提升策略对于自治效果

的持久性保持至关重要。首先，充分赋予居民参与

社区体育治理的权力。居民是社区体育治理的主

体，理应凸显出自身的主体性地位。社区要重视居

民在社区体育治理中的力量，通过各种信息通道的

建立来及时地获取居民对体育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要针对居民的合理性建议进行采纳并进行整改，让

居民认识到自身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价值和效用。

其次，赋予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能力。虽然居

民是社区体育治理的主体，但是其在体育管理、体育

指导、体育活动组织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业余性。

针对此社区应该通过集中培训、现场观摩、实践参与

等不同途径让居民掌握从事社区体育治理工作的知

识和技能，不仅能够在态度上积极参与，而且能够在

能力上从容应对。第三，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组织在

居民治理参与方面的带动作用，尤其是一些已经实

现体育社会组织介入的社区，要尽可能地让体育社

会组织融入居民群体之中，在社区场地设施维护与

管理、社区体育活动组织与运作、社区居民动员与激

励等多个层面都邀请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居民一

同进行参与，让体育社会组织实现对居民的“赋能”

作用，做好社区体育治理的“传、帮、带”。

5　结论与展望

如何让居民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介入，从而实

现社区体育自治的根本目标，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基

层体育治理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本身具有极强

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研究构建了“多重报酬下的社

会交换”这一分析框架对既有研究实现了推进。研

究认为，居民是在一种“外在报酬—人情报酬—内

在报酬”的多维报酬下通过与社区的交换行为实现

了社区体育治理的参与，且其中以“薪酬和权力”为

核心的外在报酬实现了居民的个体介入，以“人情

和面子”为核心的人情报酬实现了居民的集体介

入，以“认同和责任”为核心的内在报酬实现了居民

的组织化介入，三重报酬下的社会交换构建出了一

个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动态过程。当前，学界

对于社区体育治理模式的讨论尽管存在分歧，但是

普遍认为应该加强对居民群体的动员，提升居民在

社区体育治理中的主体性，但是采用何种方式动员

居民，学界尚未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研究实

地调研的社区通过三重报酬与居民构建了社会交换

关系，并在满足社区居民多重利益需求的基础上有

效地实现了对居民的动员，为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治

理途径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由此，研究提出社

会交换分析框架，强调了在满足双方利益需求之上

构建一种平衡的交换与合作关系，既克服了单一报

酬下居民无法实现持久动员的弊端，又解决了政府

单方向“赋能”无法与居民构建互动合作关系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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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从而探索出了契合当下中国社区体育治理特点

和居民实际需求的理想路径。

研究在推动居民社区体育治理参与理论推进的

同时，在理论层面提供一些“冷思考”。第一，居民

在多重报酬交换下实现的社区体育治理参与并非适

用于所有的社区，对于一些治理资金匮乏、人际关系

零散的社区，可能并不具备交换的基础。实现居民

动员并不是简单构建一种双向交换和互动，而是需

要提前从经费、人员、关系交往、群体认同等多个层

面为后续的交换行为搭建可行的基础和前提。第

二，居民参与内含着社区公共性的培育，如果只强调

报酬赋予而忽视了公共性的培育，那么居民很难跳

出“私人利益”的边界，后续的集体参与也就无从谈

起，因此公共性培育理应成为分析居民社区体育治

理参与问题的核心要素。第三，居民参与社区体育

治理并交换双方认可就可以达成，在交换的过程中

政府的支持与认可、街道的帮助与协调以及体育社

会组织的引导都是保证交换行为达成的重要条件，

因此外部（行政与社会）力量的持续性保障也是居民

实现体育治理参与的关键。因此对于居民社区体育

治理参与问题的研究，在充分关注内生力量的同时，

也应该寻求一种有效的外部保障。总而言之，居民

参与创新社区体育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在明确多

方利益需求的情况下实现彼此的合作和协同才是推

动社区体育治理提质增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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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xchange：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Urb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Based on Community H

LI Xiaodong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1，China；2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in Sports 
Science，Fuzhou 350100，China）

Abstract：Residents are th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of current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e 
role of residents and thereby achieving community sports autonomy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ontemporary grassroots social 
sports governance. Therefore，how to realize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in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emphasized.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H，it is found that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through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 that include internal rewards，external rewards and interpersonal 
rewards. Among them，the external rewards centered around "salary and power" facilitate individual resident involvement，
the interpersonal rewards centered around "human feelings and face" realize the collective engagement of residents，and the 
internal rewards centered around "recognition and responsibility" drive organized resident participation.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roposes action strategies for resident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including：in terms of external rewards，

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funds from multiple sources and act within one's capacity"； 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rewards，it is 
necessary to transit from "emotion-based" to "ability-based" approaches； and in terms of internal rewards，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responsibility assignment" with "empowerment".
Key words：social exchange；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 mobilization； rewards incentive


